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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《江苏省被征地

农民社会保障办法》的若干规定
（2022 年 11 月 22 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常政规〔2022〕3 号文

发布）

第一条 为了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规范被征地农民

社会保障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江苏省土

地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》（苏政发〔2021〕

8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市、辖市（区）人民政府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

工作协调机制，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领导。

辖市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

障工作。

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做好被征

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。

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安

置人员和社会保障对象名单；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社会保障

费用的具体测算和落实；财政部门负责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专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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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审核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足额

到账情况、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工作。

相关部门应当加强信息互通和工作协作，规范工作流程，确

保被征地农民及时依法纳入社会保障体系。

第四条 安置人员应当从征地前在拥有该土地的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内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、承担农业义务的成员中产生，

具体产生办法由辖市（区）人民政府制定。

第五条 政府应当从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安

排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，用于社会保障对象的养老保险缴费

补贴。

社会保障对象可以通过安置补助费全额抵缴的方式增加社

会保障费用。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中应当包括是否同意将安置补助

费全额抵缴社会保障费用的条款，并由社会保障对象书面确认。

第六条 安置补助费全额抵缴的，社会保障费用最低筹资标

准为上年度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下限

×20%×180；安置补助费不抵缴的，其社会保障费用最低筹资标

准为上述标准减去安置补助费金额。

按照前款确定的社会保障费用筹资标准低于本规定实施前

筹资标准的，仍按照原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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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辖市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在征收土地

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记入

其在社会保障资金专户中的个人分账户。

个人分账户资金计息标准按照当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

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。

第八条 社会保障对象达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

件时，其个人分账户仍有余额的，余额一次性退还本人。

第九条 社会保障对象达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

取条件时，其个人分账户仍有余额的，将余额中的部分资金按照

本条第二款规定一次性记入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。

社会保障对象选择将安置补助费全额抵缴社会保障费用的，

一次性记入金额标准为：达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上年

度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工资下限×8%×240－

（逐期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费总金额+退返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个人缴费总金额）；安置补助费不抵缴的，一次性记入金

额最高标准为前述标准减去安置补助费金额。

按照本条第一、二款规定一次性计提后，其个人分账户仍有

余额的，平均分十五年逐年记入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

户，并按每年记入金额÷139 逐年增发个人账户养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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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分账户余额十五年内产生的利息收入，在第十五年并入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。

溧阳市人民政府和金坛区人民政府根据本规定，结合本地实

际情况，确定一次性记入金额标准和一次性计提后余额分年记入

的年数，并报常州市人民政府备案。

第十条 征地时已经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社

会保障对象，其个人分账户资金按照本规定第九条处理。

第十一条 征地时已经领取供养直系亲属定期救济费的十

八周岁至六十周岁社会保障对象，可以选择继续领取供养直系亲

属定期救济费至六十周岁，再按照本规定第九条对其个人分账户

资金进行处理并计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；或者选择继续

领取供养直系亲属定期救济费，其个人分账户资金一次性退还本

人。

征地时已经领取供养直系亲属定期救济费的超过六十周岁

的社会保障对象，可以选择继续领取供养直系亲属定期救济费，

其个人分账户资金一次性退还本人；或者选择停止领取供养直系

亲属定期救济费并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范围，其个人

分账户资金按照本规定第九条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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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社会保障对象死亡的，其个人分账户资金本息余

额可以依法继承。社会保障对象离境定居并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籍的，其个人分账户资金本息余额可以一次性领取。

第十三条 《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》实施前已经

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

的，仍按照原保障方式进行保障。其中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的，在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，其个人分账户余

额的处理办法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；已经领取养老补助金的，养

老补助金在综合考虑相关养老保险待遇调整等因素的基础上，结

合本地实际适时调整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1

月 21 日。《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》实施后至本规定

实施前依法批准的征地项目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
